
德國政府 2021年紓困新措施摘要 

●延長企業及自營業者之過渡援助 

因新冠大流行而必須中止業務或業務受嚴重限制的公司企業可獲

得過渡援助方案第三階段（Ü berbrückungshilfe III）的財務支持，效

期自 2021年 1月 1日起延長至 2021年 6月底，該補助將視營收減

少及受創情形提供固定支出之一定比率補助，最高每月可提供 50

萬歐元之補助。過渡援助方案第三階段可預先支付，倘 2020年 12

月至 2021年 6月之具體銷售損失尚未確定，亦可適用。 

●短時工作規定於 2021年繼續適用 

短時工津貼的特別規定至今年底繼續適用。目標是為員工及公司提

供更多安全感，並為來年的穩定就業市場創造條件。《就業保護法》

於 2021年 1月 1日正式生效。 

●儘可能持續簡化對基本生存保障之准入申請 

由於疫情大流行而陷入困境者，也有權在來年申請經簡化的基本安

全保障，該規定延長至 2021年 3月 31日。德國聯邦政府打算為暫

時受重大收入損失影響的小型企業及個體經營者提供支持。 

●社會機構將繼續獲得支持 

新冠大流行對許多社會暨福利機構帶來嚴重的經濟損失。為繼續強

化這些機構，它們應在年底後獲得財政援助。《社會服務就業法》

將延長至 2021年 3月 31日。 

●父母可獲補償 

如果在職父母因新冠流行疫情而必須在家照顧子女，則有權獲取經

濟補償。此也適用於如為防護感染理由，企業學校休工（休期）的

安排或延長，抑或因子女上學義務中止等原因。該規定效期可回溯

至 2020年 12月 16日起生效。。 

●居家辦公賦稅優惠 

2020新冠危機期間在家工作者，每個居家辦公日可享 5歐元賦稅優

惠，但每年居家辦公最多日數為 120天，即 600歐元，屬報稅時工

作職業開銷項目（Werbungskosten）的一部分。但唯有當此一項目



金額超過 1,000歐元時，納稅人才能從中受益。該法亦適用於 2021

年。 

●增值稅 

為因應新冠大流行期間，民眾仍可以繼續消費並支持工商經濟，德

國聯邦政府自 2020年 7月起，把原增值稅 19%及 7%分別調降至

16%及 5%。但自 2021年起，德國商品增值稅稅率再度回復到 19%

和 7%。 

●減稅/免稅 

德國聯邦政府獎勵民間投資，並長期確保提供企業有利成長的環境

條件。甫於今年起新實施的《研究津貼法》，擬以稅收優惠補貼的

方式為企業注入更多研發動力。從 2021年起，德國將取消 90％以

上的團結附加捐，並再減少 6.5％的薪資暨應繳所得賦稅，此舉將

減免納稅人每年超過 100億歐元的負擔。此外，德國政府也持續審

視公司稅法，以因應不斷變化的國內及國際環境需求，特別是針對

中小企業。 

●追加政府預算協助企業紓困 

為減緩疫情對工商經濟的衝擊，德國聯邦政府打破自 2014年以來

連續六年的財政收支平衡，追加 1,560億歐元的年度預算，於 3月

下旬通過總規模 7,500億歐元的紓困方案，除了放寬短時工津貼

（Kurzarbeitergeld）申請條件，提供 500億歐元援助微型企業、個

體經營者及自由業者，提高德國復興信貸銀行（KfW）貸款保證金

金額並放寬貸款條件等之外，並推出金額達 6,000億歐元的經濟穩

定基金（WSF），必要時可用於企業直接投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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